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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10 号文核准，洛阳轴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轴研科技”）本次配股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刊登配股说明书，2012 年 3 月 9 日成功完成配股工作，本次配股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办理了验资手续，并承诺于本次配股发行后将尽快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国金证券”）作为轴研科

技本次配股的保荐人，认为轴研科技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保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LUOYANG BEARING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丰华路6号 

本次配股发行前注册资本：10,809万元 

股票简称：轴研科技 

股票代码：002046 

电话：0379-64881139 

传真：0379-64881518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轴承与轴承单元，光机电一体化产品，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及易燃易爆品），复合材料及制品（以上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技术，咨询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进料加工，“三来一补”。

（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和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发行人系原国家经贸委以《关于同意设立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国经贸企改[2001]1142号）批准，由洛阳轴承研究所作为主要发起人，联

合其他九家法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2001年12月9日在河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设立登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5]14号文”批准，发行人于2005

年4月27日至5月11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万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为6.39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5]43号文”同意，

发行人于2005年5月26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二）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轴承、电主轴的研发和生产，以及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和其

他企业所委托的技术开发业务。 

延续洛阳轴承研究所自1958年以来五十余年的技术开发资源和技术开发能

力，本公司在行业内以综合技术实力强而知名，是公司竞争优势所在。公司在以

航天为代表的特种轴承领域、精密机床轴承领域、电主轴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特别是在航天用特种轴承及轴承组件的研制生产方面，经国

家权威部门鉴定，公司多个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尖端科技领域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资  产 2011.6.30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流动资产 552,939,106.89 473,252,145.39 365,104,713.40 351,183,671.01 

资产总额 997,775,495.73 863,653,456.54 714,607,616.19 668,822,981.71 

流动负债 258,003,450.08 177,753,143.37 121,385,307.08 135,622,772.46 

负债总额 438,448,047.01 317,372,462.29 205,936,069.97 186,514,812.25 

所有者权益总额 559,327,448.72 546,280,994.25 508,671,546.22 482,308,169.4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293,300,791.31 521,711,346.84 362,331,517.62 300,463,153.02 

营业利润 24,085,099.98 46,519,089.90 40,878,497.88 38,837,378.55 

利润总额 31,714,720.70 57,952,022.78 48,924,660.23 43,918,273.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379,909.80 47,835,518.69 39,901,793.06 34,966,449.8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3,303.00 40,802,901.39 19,758,598.81 26,567,716.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05,555.23 -63,139,158.32 -91,156,924.08 -29,105,457.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96,089.44 36,224,087.66 -8,146,896.79 13,290,331.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47,231.21 13,887,830.73 -79,545,222.06 10,752,591.21 

（四）主要财务指标 

1、基本财务指标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流动比率（倍） 2.14  2.66  3.01  2.59  

速动比率（倍） 1.47  1.85  1.99  1.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0.75 22.90 16.24 20.2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33  6.67  7.10  8.56 

存货周转率（次） 1.44  3.01  2.30  2.2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03  0.38  0.18  0.27  

2、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7 9.22 8.13 7.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86 7.48 7.74 7.93 

基本每股收益 0.25 0.44 0.37 0.32 

稀释每股收益 0.25 0.44 0.37 0.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0.20 0.36 0.30 0.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益 0.20 0.36 0.30 0.27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轴研科技本次配股发行前的总股本为 108,090,000 股，本次配售股票发行

31,212,17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39,302,174 股： 

1、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10 号

文核准。 

2、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每股面值：1.00 元。 

4、配股数量：本次配股认购配股数量合计为 31,212,174 股，占本次可配股

份总数 32,427,000 股的 96.25%。其中，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

量为 18,090,174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32,427,000 股的 55.79%，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13,122,000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32,427,000

股的 40.47%。 

5、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6、发行价格：12.50 元/股。 

7、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3 月 2 日（T 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

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登记

在册的轴研科技全体股东配售。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履

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已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的股份。 

8、承销方式：代销。 



 

 

9、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90,152,175.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4,801,212.1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65,350,962.83 元。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

荐费用、审计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登记托管费等。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89 元（按照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净资

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46 元（在 2011 年度业绩快报数据的基础上按本次

配股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12、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截至2012年3月13日的新增注册资

本实收情况出具了新增股本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2012]京会兴验字第07010036

号），经会计师审验，截至2012年3月13日，实际配售股份31,212,174股，每股配

售价格为 12.50元，募集资金总额 390,152,175.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4,801,212.1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65,350,962.83元。其中计入股本31,212,174.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334,138,788.83元。 

（二）本次发行成功后所配售股份的上市 

本次发行成功后，所配售的股份上市日期将于本次配股结束、刊登《轴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后，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安

排上市。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10 号文核准，发行人本次配股已于 2012

年 3 月 9 日配售完毕； 

2、发行人本次配股后股本总额为 139,302,174 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3、本次配股后发行人的流通股份为 82,440,174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59.18%，超过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25%； 



 

 

4、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

资； 

5、除担任发行人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外，本保荐

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1、本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上市，

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并上

市的相关规定；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5）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

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6）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

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7）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8）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

监管措施。 

2、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3、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促发行人制定并完善发行人与大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在业务、资金往来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使发行人与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严格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督促关

联方在表决时回避； 

2、本保荐机构将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督促

发行人按季度向本保荐机构通报其与大股东及关联方

之间的交易，重大事项应及时告知本保荐机构； 

3、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认为必要，有权参加发行人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就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4、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在内部控制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保密

制度、竞业禁止制度、内审制度等相关制度； 

2、对高管人员的职权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予以明确，使

之制度化、规范化； 

3、督促发行人建立起严格的内部处罚制度及法律责任

追究制度，以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 



 

 

事  项 安  排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

序、回避情形等相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

度； 

3、督导发行人及时按季度向本保荐机构通报有关的关

联交易情况； 

4、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时，

应事先通知本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有权派保荐代表

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持续配备专门人员，专职负责信息披露

事宜； 

3、发行人在进行信息披露之前，须将有关报告和信息

披露文稿送本保荐机构审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保荐机构将按月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项目进度情况； 

2、本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投入是否达

到预期效果，并与配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披露信息对照，如发生差异，将督促发行人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发行人如欲改变原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保荐机构

将督导发行人履行合法合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不断完善有关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制

度，明确相应担保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及禁止性规

定； 

2、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时，必须提前告知本保荐机

构，本保荐机构将严格审核相关担保是否合法合规； 

3、发行人应按定期报告披露的时间定期向本保荐机构

书面说明是否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

要约定 

1、对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

的，本保荐机构将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要求纠正，

情节严重的，有权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事  项 安  排 

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

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5、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6、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

等承诺事项。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有权随时查询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7、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

见；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环境和业务状况；持续关

注发行人股权变动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管理层重大

变化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市场营销情况；持续关注

发行人核心技术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财务状况； 

8、有权列席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有关

会议，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记录，

以及与持续督导保荐工作有关的财务资料及其他资

料； 

9、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并履行向深交所作

出的承诺。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机构履行相关职责的其他

主要约定 

1、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配合

本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本保荐

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不减轻或免除发行

人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2、发行人承诺向本保荐机构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与保荐工作相关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行人应当通知或者咨询本保

荐机构，并按协议约定将相关文件送本保荐机构：A、

拟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B、拟发生关

联交易、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C、拟发生购买、出售

资产、借款、委托资产管理等事项；D、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E、公司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其他重大事项；

F、《证券法》第六十七条、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事件

或其他对公司规范运作、持续经营、履行承诺和义务

具有影响的重大事项；G、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规定或

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四）其他事项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尹志勇、常厚顺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楼 

电话：021-68826801 

传真：021-688268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除以上事项外，保荐机构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轴研科技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

核查，认为：轴研科技申请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                      

尹志勇                常厚顺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_____  __  ______ 

冉  云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